
462,930

159,323

147,695

20,410

19,379

138

514

81,200

5,915

24,369

668

1,453

3,940

1,281

1,408

190

65

4

1

851

14

118

4

4

122

61

33

1

4

        －

        －

17

        －

5

        －

1

        －

        －

        －

        －

        －

        －

        －

        －

        －

        －

        －

        －

45

12

19

2

1

        －

        －

7

2

1

        －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8,822

157,968

146,235

20,217

19,309

134

513

80,325

5,899

24,245

664

1,447

897,968,782

319,556,780

291,542,113

39,712,196

29,869,037

631,863

690,288

159,103,899

7,159,614

42,323,101

901,574

4,548,614

253,152,389

89,335,056

85,545,044

12,276,031

4,324,974

299,542

40,107

51,065,515

1,106,112

8,674,416

115,973

369,619

51,439,505

28,941,246

13,989,317

366,408

1,460,316

            －

            －

5,067,684

            －

1,396,206

            －

218,328

            －

            －

            －

            －

            －

            －

            －

            －

            －

            －

            －

            －

35,865,530

7,133,290

18,092,195

1,612,500

241,000

            －

            －

5,126,610

362,785

1,236,150

            －

2,061,000

308,952

152,880

            －

            －

            －

100,632

            －

            －

55,440

            －

            －

            －

1,031,081

433,742

109,025

130,026

68,900

57,013

            －

62,513

            －

169,862

            －

            －

556,171,325

193,560,566

173,806,532

25,327,231

23,773,847

174,676

650,181

97,781,577

5,635,277

30,846,467

785,601

1,899,667

總 計

公用事業之員工
產業勞工及交通、

公司、行號之員工

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新聞、文化、公益

立學校之員工
政府機關及公、私

之勞動者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

訓練者
職業訓練機構接受

職業勞工

漁會之甲類會員

其他各業員工

僱用之員工(註2)
依法核發聘僱許可

(註2)
自願參加災保者

(註5)         

5.門診給付           無類別分類，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不合。                       本月門診給付無類別分類件數計1,866件。   1,929,703元

中華民國113年10月

10718-02-02

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

月 報 每月終了後45日內編報

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
本表編製一式2份，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1份自存。

4.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遺屬津貼、遺屬一次金，1人計1件。
3.傷病給付、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續發不計件數。

服務等工作者、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
2.類別「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簡稱家事移工)，「自願參加災保者」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陸、港、澳籍配偶從事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

註：1.本表不含複檢費用、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

中華民國113年12月13日

編製機關

表 號

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一次給付）—按給付種類及類別分

單位：件、元

給付種類 總 計 傷病給付(註3)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註4) 失蹤給付(註3) 住院給付 門診給付

類 別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填表說明：


